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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! ! !本报讯（记者 李一能）日前，
奉贤交警在执法中发现多辆违法送
餐助动车，挂的临时牌照居然都是假
的，其中就有“饿了么”的外卖车辆。

!月 "#日上午 $%点，奉贤交
警支队民警拦下了一辆逆向行驶的
非机动车，车辆明显经过改装，并有
显眼的“饿了么”标志，该车并未悬
挂电动自行车号牌。之后民警找到
了一块疑似的临时非机动车号牌，
但这辆车是新车，从 "%$!年 $"月
&$日以后，临时非机动车号牌就不
再发放了，新车挂临牌本身就有嫌

疑。根据相关法律规定，交警对这辆
电动自行车进行了暂扣的处理。

当民警巡逻至下一个路口，又
发现了同样涉嫌假牌的“饿了么”外
卖电动自行车，执勤民警立即暂扣
了车辆。交警提示'临牌使用的都是
特殊字体，假临牌用的字体普通，并
且材质粗糙，使用伪造的非机动车
号牌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，交通
大整治以来，已经发现了多辆该品
牌的外卖车辆涉嫌使用假牌的情
况。目前，所有涉事车辆均被暂扣，
等待进一步调查处理。

! ! ! !近日，长宁区法院对一起因消
费者“差评”引发的名誉权纠纷案作
出一审判决。法庭认为，涉案的消费
者“差评”虽然用词有违网络道德规
范，但尚不构成对商户的名誉侵权，
因此驳回原告商户要求上海汉涛信
息咨询有限公司（大众点评网主办单
位）删除相关评论，赔偿经济损失、律
师费等共计#($)万元的诉讼请求。
去年$%月，本市某宠物有限公

司向长宁法院起诉，称"%$)年!月发
现大众点评网的评论中存在对其宠
物店恶意、不实，甚至侮辱、诽谤性的
评论，就与汉涛公司联系，要求删除
上述评论。但汉涛公司回复“无法删
除”。同年*、+月份，相关网页上再度
出现严重损害宠物店商誉及严重侮

辱员工人格的恶意评论，虽几经交涉
要求删除，汉涛公司仍置之不理。宠
物公司认为，上述恶意评论严重侵犯
其名誉权，诉请法院判令汉涛公司立
即删除上述评论，赔偿经济损失、律
师费、公证费等共计#($)万元。
汉涛公司认为，自己没有侵犯

原告名誉权的主观意图和行为，相
关评论由网友自行上传，反映自由
意志，也属于舆论监督和言论自由，
公司并未作任何编辑。而且评论内
容不存在恶意点评，也不构成对原
告的侮辱、诽谤，因此不同意删除，
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请。
长宁法院先后两次公开开庭审

理本案。法庭查明，汉涛公司是大众
点评网的主办单位。从"%$$年起，大

众点评网平台的注册用户在大众点
评网平台上陆续发布了针对原告的
评论，内容包括“图财害命”、“伤天
害理”、“给好评的都是托”、“医德都
没有”、“黑店”、“畜生”等言论。
近日，长宁法院对该起由网络

“差评”引发的名誉侵权纠纷案作出
一审判决：驳回原告宠物公司所有
诉讼请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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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! ! !本报讯 （记者 江跃中 通讯
员 徐一聪 彭燕）近日，由普陀区
检察院办结的全市首例专车司机
刷单诈骗案正式获判，!名被告已
将涉案款项悉数归还被害单位，分
别被判处+个月至$年的有期徒刑，
并各自缴纳$%%%元罚金。

"%$)年+月"*日，“一号专车”
运营公司向公安报案称，有部分账
户异常，存在一人同时担当司机、
乘客两重身份、多单司机与乘客账
户重复的现象。公司怀疑可能有部
分专车司机存在恶意刷单的行为。
普陀区区检察院调查发现，公司内
确实存在使用手机软件刷单的现

象，且司机之间会借号码，相互帮
忙刷单。根据司机们的描述，汽车
租赁公司的老板其实一直都知道
司机们的这一做法。

王某就是其中一名刷单司机，
他在“开开”汽车租赁公司报名成
为“一号专车”的司机，在“老司机
们”介绍下学会了刷单。平时，王某
左手一只“机”，右手一只“机”，一
个发单，一个抢单，每单的距离都
不远，预存的钱款也刚好支付短距
离的费用。但是，开过这些距离后，
他并不会进行结算，而是打着计价
器继续行驶，等到车费金额上涨了
才结算，有时候一次车费就能有上

千元，而这些超出的钱都是由专车
公司垫付的。此后，王某又从汽车
租赁公司的老板那里以"%元一个
的价钱租了几十个手机号用于刷
单，从中获利$万多元。

检察官发现被害企业的软件
存在比较大的漏洞，犯罪嫌疑人就
是利用漏洞骗取专车公司补贴和
垫付车费，涉案金额近$%万元。检
察官通过分析犯罪分子作案手法、
平台用车服务的四方协议、平台的
运营等情况，向被害单位制发了
《检察建议书》，要求他们进行整
改，并将!名涉事司机以涉嫌诈骗
罪提起公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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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卖车涉嫌临牌造假


